
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

114學年度新生特殊身分補助說明 
 

一、 特殊身分補助： 

減免學雜費類別及說明：(符合資格學生需填寫申請書及繳交相關證明文件) 

特殊身分類別 應備文件 減免情形 

身心障礙學生 

 

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

1. 填寫申請書 

2. 家戶(父、母、學生)112 年所得總和 220 萬元以下之財稅

證明。(開學後，可由學校集體辦理所得查調，學生可免提財

稅證明) 

3. 殘障手冊影本及正本(繳驗後發還) 

4. 新式戶口名簿(含 記事資料 )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

重度—雜費、實習費減免 100% 

中度—雜費、實習費減免 70% 

輕度—雜費、實習費減免 40% 

應再申請免學費(開學後辦理)，始

符合免學費補助資格。 

低收入戶家庭子女 
1. 填寫申請書 

2. 鄉鎮公所核發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正本(需有學生姓名) 

雜費、實習費全免 

應再申請免學費(開學後辦理)，始

符合免學費補助資格。 

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 
1. 填寫申請書 

2. 鄉鎮公所核發當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(需有學生姓名)  

雜費、實習費減免 60% 

應再申請免學費(開學後辦理)，始

符合免學費補助資格。 

原住民學生 
1. 填寫申請書 

2. 新式戶口名簿(含 記事資料 )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

補助助學金 11000 元 

一般伙食費 10500 元 

住宿生伙食費 16000 元 

住宿費 3500 元。 

特殊境遇子女 

1. 填寫申請書 

2. 需有縣市政府公文證明(需有學生姓名) 

3. 新式戶口名簿(含 記事資料 )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

雜費、實習費減免 60% 

應再申請免學費(開學後辦理)，始

符合免學費補助資格。 

軍公教遺族 

傷殘榮軍子女 

1. 填寫申請書 

2. 卹亡給與令、撫卹令、傷殘撫卹令，或就學證明書、年撫助

(卹)金證書。 

3. 新式戶口名簿(含 記事資料 )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

依相關規定減免 

其他 依相關法令辦理 依相關法令辦理 

若學生具備上表所列減免資格者，請填寫申請書、切結書及繳交相關證明文件，主動提出申請。 

 

二、 學生專車路線、住宿：請洽(04)8962132＃421校安中心   。 

學生就學貸款事宜：請洽 (04)8962132＃456學務處訓育組。 

免學費、減免學雜費、註冊或其他事宜：請洽(04)8962132＃313 教務處註冊組。 

服裝、工科實習工具費用事宜：請洽(04)8962132＃373 合作社經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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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特殊身分補助： 

減免學雜費類別及說明：(符合資格學生需填寫申請書及繳交相關證明文件) 

特殊身分類別 應備文件 減免情形 

身心障礙學生 

 

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

5. 填寫申請書 

6. 家戶(父、母、學生)112 年所得總和 220 萬元以下之財稅

證明。(開學後，可由學校集體辦理所得查調，學生可免提財

稅證明) 

7. 殘障手冊影本及正本(繳驗後發還) 

8. 新式戶口名簿(含 記事資料 )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

重度—雜費、實習費減免 100% 

中度—雜費、實習費減免 70% 

輕度—雜費、實習費減免 40% 

應再申請免學費(開學後辦理)，始

符合免學費補助資格。 

低收入戶家庭子女 
3. 填寫申請書 

4. 鄉鎮公所核發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正本(需有學生姓名) 

雜費、實習費全免 

應再申請免學費(開學後辦理)，始

符合免學費補助資格。 

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 
3. 填寫申請書 

4. 鄉鎮公所核發當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(需有學生姓名)  

雜費、實習費減免 60% 

應再申請免學費(開學後辦理)，始

符合免學費補助資格。 

原住民學生 
3. 填寫申請書 

4. 新式戶口名簿(含 記事資料 )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

補助助學金 11000 元 

一般伙食費 10500 元 

住宿生伙食費 16000 元 

住宿費 3500 元。 

特殊境遇子女 

4. 填寫申請書 

5. 需有縣市政府公文證明(需有學生姓名) 

6. 新式戶口名簿(含 記事資料 )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

雜費、實習費減免 60% 

應再申請免學費(開學後辦理)，始

符合免學費補助資格。 

軍公教遺族 

傷殘榮軍子女 

4. 填寫申請書 

5. 卹亡給與令、撫卹令、傷殘撫卹令，或就學證明書、年撫助

(卹)金證書。 

6. 新式戶口名簿(含 記事資料 )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

依相關規定減免 

其他 依相關法令辦理 依相關法令辦理 

若學生具備上表所列減免資格者，請填寫申請書、切結書及繳交相關證明文件，主動提出申請。 

 

二、學生專車路線、住宿：請洽(04)8962132＃421校安中心   。 

學生就學貸款事宜：請洽 (04)8962132＃456學務處訓育組。 

免學費、減免學雜費、註冊或其他事宜：請洽(04)8962132＃313 教務處註冊組。 

服裝、工科實習工具費用事宜：請洽(04)8962132＃373 合作社經理。 

 

 


